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

核心系统机理模型研发与数字孪生应用研究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已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农经〔2018〕1105号）批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已由水利部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水许可决〔2019〕11号）批准，项目业主为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中央、省级财政补助、项目公司资本金和项目贷款，项目法人为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该工程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核心系统机理模型研发与数字孪生应用研究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一）项目概况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务院批准的《珠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提出的重要水资源配置工程，也是国务院要求加快建设的全国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以打造新时代生态智慧水利工程为建设目标。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从西江水系向珠江三角洲东部地区引水，解决城市生活生产缺水问题，提高供水保证程度。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供水量17.08亿立方米，其中南沙区5.31亿立方米，东莞市3.30亿立方米，深圳市8.47亿立方米。同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广州市番禺区、佛山市顺德区等地提供应急备用供水条件。

该工程由一条干线、两条分干线，一条支线，3座泵站和1座新建调节水库组成。工程从西江鲤鱼洲取水，经鲤鱼洲、高新沙、罗田3级泵站加压，输水至南沙区的高新沙水库、东莞市松木山水库和深圳市公明水库。工程设计引水流量80立方米每秒，输水线路全长113.2公里，其中干线长90.3公里，东莞分干线长3.6公里，深圳分干线长11.9公里，南沙支线长7.4公里，新建高新沙水库总库容482万立方米。工程总投资概算金额为353.9889亿元，项目建设期为60个月。

根据水利部印发的《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导则（试行）》和《水利业务“四预”基本技术要求（试行）》，《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生命周期BIM+GIS系统平台建设（二期）项目招标文件》中要求以物理水利工程为单元、时空数据为底座、数学模型为核心、水利知识为驱动，对物理水利工程全要素和建设运行全过程进行数字映射、智能模拟、前瞻预演，与物理水利工程同步仿真运行、虚实交互、迭代优化，实现对物理水利工程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调度的新型基础设施的数字孪生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生命周期BIM+GIS系统平台建设（二期）项目（下称“BIM+GIS系统平台二期”）主要建设任务包括，运营期工程数字门户建设、工程大数据中心建设、支撑平台建设、物理与数理融合展示、机理模型展示等，即在完成数据底板和相关软件工具的基础上，完成物理与数理融合展示。物理与数理融合展示包括7大应用，分别为工程运行监测、优化调度、智能辅助检修、安全管理、智能辅助巡检、智能辅控和检修期通风。同时利用支撑平台框架，根据第三方提供的设备机理模型，进行机理模型展示。机理模型需第三方提供，BIM+GIS系统平台二期实施方负责机理模型可视化。本课题以工程核心系统机理模型与数字孪生应用为目标，赋能数字孪生平台构建具有“四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智慧水利体系。

（二）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范围为《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核心系统机理模型研发与数字孪生应用研究》科研项目课题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全系统级及站级水动力学机理数字孪生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站级电气学机理数字孪生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工程安全监测数字孪生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工程机理模型数字孪生微服务应用优化与数字孪生组合建模

可扩展、可组合水泵、电机、管道数字孪生体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三）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科研成果通过评审验收，且完成本项目所有合同工作内容之日止。计划服务期限为24个月（2023年10月～2025年9月），实际以合同约定工作内容全部完成时间为准。
（四）招标上限价

本项目招标上限价为1580万元，投标总报价超过招标上限价的投标文件无效。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资质、信誉条件

1.投标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设计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或企业。
2.投标人未被责令停业、未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
（二）人员要求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投标人本单位在岗人员，且须具有副高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注: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的职称证书、投标截止日之前近3个月在投标人本单位的社保证明。
（三）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1.联合体投标的，除满足上述投标人资格要求外，还应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各方职责和研究范围；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由联合体牵头方派出。

2.联合体协议应明确联合体牵头方和成员方，且牵头方和成员方均须满足本款（一）（二）的要求；

3.由联合体牵头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为联合体授权代表，执行联合体投标阶段有关的决议，以联合体名义处理与本项目投标阶段相关的事务；

4.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它联合体在本项目中投标；

5.组成联合体投标的各方在投标登记后，不得再变更其组织形式及成员构成；

6.联合体投标文件以及中标时签订的合同，对联合体各方都产生约束力。

四、资格审查方式
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一） 投标登记时间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按本公告“（二）投标登记资料”中要求提交的资料一式二份按目录顺序编制页码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于2023年9月28日～2023年10月10日（法定节假日、法定公休日除外）每天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43号窗口进行投标登记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前往办理投标登记前请联系本项目经办人：巫工，投标登记资料电子版请发送到gdzbwu@163.com邮箱中。注：投标登记时间跨节假日，本项目节假日期间需登记的请联系：13360487482。
（二）投标登记资料
1.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的第二代身份证。

2.联合体协议书。（如联合体投标必需提供，格式按附件一）

3.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4.投标登记申请表原件（格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下载）。

注：上述1～4项资料按顺序装订成册，每页加盖公章。

（三） 招标文件售价

招标文件及图纸资料售价800元/套，售后不退。

（四） 其他
投标人进行投标登记前，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若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则无法进行投标登记。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及开标
（一）除图纸外，投标文件原则上采用A4纸双面印刷。

（二）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和地点：请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点击“建设工程”专栏中的“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输入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即可查询，并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息。
（三）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粤采易”阳光采购平台上发布。本项目招标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国家和省指定的媒体以及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黄阁水厂路2号
联系人：钟工

电话：0755-22178730      

招标人上级单位：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020-83742515

招标代理：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环市中路316号金鹰大厦1001室

联系人：巫奕健、钟铭、谭贤伟

电话：020-83541713、83602276

邮箱：gdzbwu@163.com
招标人：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2023年9月 27 日

附件一：
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   自愿组成联合体，参加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核心系统机理模型研发与数字孪生应用研究项目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为联合体牵头方，         为联合体成员方。           负责       工作，         负责         工作。
2．联合体牵头方代表联合体各成员以投标人的名义负责本项目投标文件递交、澄清投标文件、签署相关文件、接受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负责联合体投标人在本项目中的合同谈判活动及处理一切与此有关的事宜。联合体授权联合体牵头方对联合体各成员的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标人，联合体牵头方所提交的文件应认为已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的真实情况。合同实施阶段联合体各方工作均由招标人统一组织和协调。
3．联合体各方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5．本协议书一式   份，投标登记时提交壹份，招标人壹份，联合体成员方各执   份。
注：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联合体牵头方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联合体成员方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如成员方超过一个，投标人可自行调整添加。


